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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自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巫溪县为例
1

李佳琳

（中共重庆巫溪县委党校，重庆 405800）

【摘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十九大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出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的实际对策。对于提高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打造该县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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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居民內治就是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內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加强社区居民自治有利

于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巫溪县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加强社区居民自治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就目前巫溪县社区居民

自治的发展现状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1传统体制对于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限制

从社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的管理形势一直是全能型政府，即政府对所有的事情都实行大包大揽，尤

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政府负责承扣.所有事情的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导致社区居民在实现自治的时候无法拥有充分

的自主权。社区的居民选举虽然名义上是民主选举，但真正选举过程却是由政府代替指派相关人员管理社区，这就形成街道办

领导社区的现象，社区彻底变成政府行使权力的机构，没冇形成真正的自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逐渐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这就要求社区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因为社区居民内治是国家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近年来

巫溪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巫溪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社区自治逐渐由政府掌控变成政府主导。但

由于长期以来由县政府牵头办理的事务太多，社区居民在自治过程中角色错位、职能模糊的现象频繁.，因此，该县社区居民在

实际自治中，传统的体制依然不同程度影响着自治运行，从而使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

1.2思想意识对于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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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地处渝陕鄂交界地带，地理位置偏远，是国家级贫闲县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其思想意

识滞后。尤其是近几年巫溪的发展速度空前，城市中心由老城逐渐转移到镇泉，城市格局也作了大调整，由老城区变成老城、

赵家坝和镇泉三片区共同发展。然而，居民的思想意识却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尤其是赵家坝和镇泉的居民过去都是农民身

份，在由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这些居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在大多数居民的意识里，误以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就是完全的政

府职能部门，缺乏主人翁意识，对于社区的活动参与性不强。对于自身有利的活动就参与，对于要实行的义务就视而不见，导

致居民在自治过积中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1.3基础设施对于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制约

基础设施完备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基础设施的建设将直接影响巫溪县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目前，巫溪县由于

进行老城改造和镇泉新建，老城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城社区又欠于提前规划，因此造成很多社区的基础设施不完

善。着重体现在，目前巫溪县多数社区都缺乏集教育、文化、娱乐、法律咨询、社会保障、生活需求于一体的社区服务站点，

服务的形势和手段不健全。另外，还有一部分社区截至现在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以至于采取租用民房的形式，建立临时办公

地点，工作地点的不规范，又引发在开展社区活动的时候无章可循或是有章不循。由于没有相关设施和场地，社区活动无法全

面开展。此外，社区的人员配备、经费来源都严重不足，导致社区工作人员的劳动付出与工作强度形成强烈反差，社区自治工

作难以正常推进。

2、巫溪县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对策

巫溪县的社区居民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自治的方向不变，保证社区的发展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同时，巫溪县的社区居民自治，还要符合本地特点，做到因地制宜，才能扎实推进其发展，主要对

策有以下三方面。

2.1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社区职责

首先，县委县政府应加强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努力提高巫溪县社

区治理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其次，巫溪政府各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应明确职能，理清和社区居民内治委员会的具体关系，

要促进政社分开，同时进一步加强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而不是一味替社区包办事务。一方面弱化政府职能，另一方

面强化社区自治能力，不仅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具体体现，也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再次，县委县政府还要进一步明确社区职

责，明确街道和社区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是协调与监督的关系，同时大力推进巫溪县社区减

负增效工作。最后，还要完善社区自治章程制度，让社区自治逐渐由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状态转变成更加规范的发展态势

2.2培育社区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

社区意识是开展社区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社区居民只有在拥有共同意识的情况下，才能同心协力参与社区事务，

在享受社区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为社区服务首先，培育社区意识要培育社区居民的内治意识。要让社区居民充分认识到自己是社

区的一员，是社区的真正主人，要有主人翁意识，明白社区治理的最大收益者就是社区居民。而不是一味依赖政府和街道办，

认为社区的事务跟自己毫无关联。其次，培育社区意识还要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要让居民意识到社区自治的前提首先是

居民的积极参与，要创新巫溪县居民自治的方式，采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居民自愿参与到居民自治活动当中。例如采用院

坝会、座谈会和小区文艺演出的方式，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以此达到增强社区居民认同感的目的。

2.3加大基础投入、改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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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加大基础投入首先就要解决巫溪县社区办

公用房问题，尤其是对老城条件差的社区，要逐步改善办公设施设备，例如独立办公室、电脑、电话等。对于赵家坝和镇泉两

个地区，主要倾向于完善网络信息和社区的阵地建设，让社区丁作在开展的时候做到有章可循、规范发展。同时，加强社区建

设，强化示范力量。镇泉片区的柏杨社区是社区发展中的典范，社区不仅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有规范的章程制度建设，尤其是

其辖区内的集芳苑小区自治工作开展十分得力。集芳苑小区主要实行业主自治管理，小区除了绿化和健身设施完备以外，注重

阵地建设，上设业主自治委员会，下设楼长，分工明确，层层管理到位。

3、结 语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社区工作就是最基层的工作，也是人民最关心

的工作。巫溪县应直面本县社区居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参照对策、促进自治，推动本县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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